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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补充补充补充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三）（三）（三）（三） 

信达首创意字[2020]第 009-03 号 

致：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与信达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信达接受公司的委托，

担任其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已经于 2020 年 6 月 19日出具了《广

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及《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出具了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 9 月 12 日下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

函》（审核函[2020]010458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信达律师对《落

实函》中需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的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信达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有

关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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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组成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

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内容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为准。信达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声明的事项

以及所使用的简称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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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正正    文文文文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3333：：：：    根据招股说明书，冯强持有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环境智能根据招股说明书，冯强持有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环境智能根据招股说明书，冯强持有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环境智能根据招股说明书，冯强持有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环境智能 17%17%17%17%股权股权股权股权

并担任总经理，持有发行人参股公司鹰慧物联并担任总经理，持有发行人参股公司鹰慧物联并担任总经理，持有发行人参股公司鹰慧物联并担任总经理，持有发行人参股公司鹰慧物联 20%20%20%20%股权，冯强自股权，冯强自股权，冯强自股权，冯强自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3333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7777 月担任客户上海新住信的总经理；刘德林自月担任客户上海新住信的总经理；刘德林自月担任客户上海新住信的总经理；刘德林自月担任客户上海新住信的总经理；刘德林自 2018201820182018 年年年年 3333 月至今担任发行月至今担任发行月至今担任发行月至今担任发行

人全资子公司智能交通副总经理，并持有鹰慧物联人全资子公司智能交通副总经理，并持有鹰慧物联人全资子公司智能交通副总经理，并持有鹰慧物联人全资子公司智能交通副总经理，并持有鹰慧物联 55%55%55%55%股权，自股权，自股权，自股权，自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7777 月担任鹰慧物联总经理。环境智能成立于月担任鹰慧物联总经理。环境智能成立于月担任鹰慧物联总经理。环境智能成立于月担任鹰慧物联总经理。环境智能成立于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8888 月，上海新住信成月，上海新住信成月，上海新住信成月，上海新住信成

立于立于立于立于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3333 月，智能交通成立于月，智能交通成立于月，智能交通成立于月，智能交通成立于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6666 月，鹰慧物联成立于月，鹰慧物联成立于月，鹰慧物联成立于月，鹰慧物联成立于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请发行人：（请发行人：（请发行人：（请发行人：（1111）结合冯强、刘德林个人简历，披露冯强、刘德林任职子公）结合冯强、刘德林个人简历，披露冯强、刘德林任职子公）结合冯强、刘德林个人简历，披露冯强、刘德林任职子公）结合冯强、刘德林个人简历，披露冯强、刘德林任职子公

司高管的任职背景、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刘德林成立鹰慧物联后即任职发司高管的任职背景、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刘德林成立鹰慧物联后即任职发司高管的任职背景、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刘德林成立鹰慧物联后即任职发司高管的任职背景、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刘德林成立鹰慧物联后即任职发

行人处的原因，说明冯强、刘德林辞任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总经理的原因；（行人处的原因，说明冯强、刘德林辞任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总经理的原因；（行人处的原因，说明冯强、刘德林辞任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总经理的原因；（行人处的原因，说明冯强、刘德林辞任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总经理的原因；（2222））））

说明发行人与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的交易产品是否涉及上述相关自然人任职说明发行人与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的交易产品是否涉及上述相关自然人任职说明发行人与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的交易产品是否涉及上述相关自然人任职说明发行人与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的交易产品是否涉及上述相关自然人任职

的环境智能、智能交通，如是，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能否保证相关交易的的环境智能、智能交通，如是，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能否保证相关交易的的环境智能、智能交通，如是，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能否保证相关交易的的环境智能、智能交通，如是，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能否保证相关交易的

公允性；（公允性；（公允性；（公允性；（3333）披露报告期内对上海新住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披露报告期内对上海新住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披露报告期内对上海新住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披露报告期内对上海新住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与其业务规模匹配。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是否与其业务规模匹配。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是否与其业务规模匹配。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是否与其业务规模匹配。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回复：回复：回复：    

一、结合冯强、刘德林个人简一、结合冯强、刘德林个人简一、结合冯强、刘德林个人简一、结合冯强、刘德林个人简历，披露冯强、刘德林任职子公司高管的任历，披露冯强、刘德林任职子公司高管的任历，披露冯强、刘德林任职子公司高管的任历，披露冯强、刘德林任职子公司高管的任

职背景、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刘德林成立鹰慧物联后即任职发行人处的原职背景、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刘德林成立鹰慧物联后即任职发行人处的原职背景、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刘德林成立鹰慧物联后即任职发行人处的原职背景、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刘德林成立鹰慧物联后即任职发行人处的原

因，说明冯强、刘德林辞任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总经理的原因。因，说明冯强、刘德林辞任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总经理的原因。因，说明冯强、刘德林辞任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总经理的原因。因，说明冯强、刘德林辞任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总经理的原因。 

（一）（一）（一）（一）核查过程、方式、依据核查过程、方式、依据核查过程、方式、依据核查过程、方式、依据 

信达律师就本问题进行了如下核查： 

（1）核查了冯强、刘德林的简历及其各自填写的调查表； 

（2）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英泰斯（苏州）控制系统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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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经营范围； 

（3）核查了上海新住信有关其主营业务情况的说明； 

（4）核查了冯强辞去上海新住信总经理的辞职报告； 

（5）核查了刘德林辞去鹰慧物联总经理的辞职报告； 

（6）核查了环境智能、上海新住信关于同意冯强兼职的股东会决议； 

（7）核查了智能交通、鹰慧物联关于同意刘德林兼职的股东会决议； 

（8）分别访谈了冯强、刘德林、缪国栋； 

（9）取得了冯强、刘德林及发行人分别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 

（二）（二）（二）（二）核查结论核查结论核查结论核查结论 

1. 冯强任职子公司高管的任职背景、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辞任上海新

住信高管的原因 

（1）冯强的任职背景、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 

根据冯强的简历，冯强的任职背景为：2006 年 3 月至 2020 年 7 月担任上海

新住信的总经理；2016 年 8 月至今担任环境智能的总经理。 

   冯强在 2016 年 8 月入职环境智能前并非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的员工。冯强系环

境智能的创始股东，自环境智能设立时即担任环境智能的总经理。 

经访谈冯强及缪国栋、核查冯强的简历并经发行人及冯强、缪国栋书面确认，

冯强担任环境智能总经理的背景如下： 

冯强之前任职总经理的上海新住信的主营业务为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

与施工、弱电工程及系统集成服务。但根据冯强对市场的调研和了解，认为工程

企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瓶颈，因此其希望有机会参与相对于工程企业更加具有广

阔市场前景的新兴业务中。根据冯强对市场的调研，其认为新风系统具有良好的

发展前景。因此，冯强随后对新风系统产品的技术、生产制造等进行了长期的研

究，并决定在机会合适的时候涉足新风系统业务。在上海新住信业务开展过程中，

冯强了解到狄耐克有限正在准备开展新风系统业务，经与缪国栋沟通，冯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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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狄耐克有限的力量参与到新风系统行业中。同时，狄耐克有限的管理层亦希

望通过拓展新风系统业务，一方面增加公司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使新风系统业

务与楼宇对讲业务产生协同效应，互相促进。 

因此，经冯强与缪国栋协商一致，冯强与狄耐克有限于 2016 年 8 月共同出

资设立以新风系统的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的环境智能，由冯强担任总经理，负

责环境智能的经营管理工作。 

（2）冯强辞任上海新住信高管的原因 

经访谈冯强，冯强辞任上海新住信高管的原因为： 

第一，冯强个人对新风系统市场有比较乐观的判断，认为新风系统行业有比

较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冯强在任职环境智能前，已将上海新住信的经营管理工

作基本交接给其堂弟同时亦为上海新住信的股东冯飞执行。而冯强则将个人精力

集中在新风系统的技术开发、生产制造的研究和市场调研上。冯强入职环境智能

后，即与环境智能签署劳动合同并领取工资薪金。 

第二，发行人出于规范公司内部治理，要求子公司的高管都应专职在子公司

工作。而冯强作为环境智能的总经理，也应依法履行作为高管人员的忠实义务和

勤勉义务。 

因此，冯强于 2020 年 7 月辞去了上海新住信的总经理职务，专职于环境智

能。 

2. 刘德林任职子公司高管的任职背景和原因、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辞

任鹰慧物联高管的原因 

（1）刘德林的任职背景、之前是否为发行人员工 

根据刘德林的简历，刘德林的任职背景为：2010 年 2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上

海爱谱华顿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担任营销总监助理；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4 月在

英泰斯（苏州）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4 年 5 月至 2020 年 7 月担任

鹰慧物联总经理，2018 年 3 月至今担任智能交通副总经理。 

刘德林在 2018 年 3 月入职智能交通前并非公司及其他子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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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访谈刘德林及缪国栋、核查刘德林的简历并经发行人及刘德林、缪国栋书

面确认，刘德林于 2014 年成立鹰慧物联并于 2018 年任职智能交通高管的背景和

原因为：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4 月期间，刘德林在英泰斯（苏州）控制系统有限公

司担任副总经理。英泰斯（苏州）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系刘德林与其他方共同设立

的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停车场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刘德林在该公司任职期

间，主要负责该公司的停车场系统产品的市场销售，积累了停车场系统产品的专

业销售经验。后由于该公司几个股东的创业理念不合，刘德林于 2014 年 4 月退

出该公司，另行寻找创业机会，并于 2014 年 5 月与冯强等人共同设立鹰慧物联。

鹰慧物联的主营业务为电梯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刘德林持有鹰慧

物联 40%的股权并在鹰慧物联成立后主要负责鹰慧物联的经营管理。 

2018 年，刘德林任职于智能交通的原因及背景：一方面，鹰慧物联的主营

业务定位为电梯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鹰慧物联主营的产品市场空

间有限，且业务模式等相对单一，刘德林希望能发展其他业务；另一方面，发行

人于 2014 年 5 月设立智能交通，主营智慧停车管理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设立初期发行人认为凭借对楼宇对讲行业的经验，足以开发拓展停车场系统

市场。但随着业务发展及对停车场行业的深入了解，发行人认为还是需引进具有

停车场系统行业经验的专业人才对市场进行综合的开发和管理。鉴于刘德林在英

泰斯（苏州）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的行业经验，2018 年 3 月，智能交通聘任刘德

林为智能交通的副总经理，负责智能交通经营管理工作。 

（2）刘德林辞任鹰慧物联高管的原因 

经访谈刘德林，刘德林辞任鹰慧物联高管的原因为：一方面，自刘德林任职

智能交通后，智能交通业务增长较快，于 2019 年实现销售收入 2,535.67 万元和

利润总额 243.97 万元，自设立以来首次实现了盈利。刘德林作为智能交通的副

总经理，为了实现智能交通业务的持续发展和经营利润的稳步增长，决定将主要

精力投入到智能交通。因此，2020 年开始，刘德林将鹰慧物联的经营管理工作

交于职业经理人姚峰负责，刘德林将精力集中于智能交通；另一方面，发行人出

于规范公司内部治理，要求子公司的高管都应专职在子公司工作。刘德林作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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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交通的副总经理，也应依法履行作为高管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因此，刘德林于 2020 年 7 月辞去了鹰慧物联的总经理职务，专职于智能交

通。 

二、说明发行人与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的交易产品是否涉及上述相关自二、说明发行人与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的交易产品是否涉及上述相关自二、说明发行人与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的交易产品是否涉及上述相关自二、说明发行人与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的交易产品是否涉及上述相关自

然人任职的环境智能、智能交通，如是，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能否保证相然人任职的环境智能、智能交通，如是，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能否保证相然人任职的环境智能、智能交通，如是，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能否保证相然人任职的环境智能、智能交通，如是，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能否保证相

关交易的公允性。关交易的公允性。关交易的公允性。关交易的公允性。    

（一）（一）（一）（一）核查过程、方式、依据核查过程、方式、依据核查过程、方式、依据核查过程、方式、依据 

信达律师就本问题进行了如下核查： 

（1）核查了公司与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的交易合同和交易明细； 

（2）核查了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采购发行人产品向下游销售的合同； 

（3）查阅了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4）查阅了容诚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5）核查了公司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6）取得了发行人、环境智能、智能交通、上海新住信、鹰慧物联分别出

具的书面确认文件。 

（二）（二）（二）（二）核查结论核查结论核查结论核查结论 

1.与上海新住信的交易情况与上海新住信的交易情况与上海新住信的交易情况与上海新住信的交易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各期，冯强任职的环境智能存在向上海新住信销售新风系统

的情形。报告期各期，环境智能向上海新住信销售新风系统产品的销售金额分别

为 0.48 万元、85.37 万元、273.64 万元及 27.30 万元，占发行人当期营业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 0.0014%、0.19%、0.44%和 0.27%。 

根据环境智能出具的书面确认，环境智能向上海新住信销售新风系统的原因

为：第一，环境智能在 2018 年 11 月成为绿地控股空气净化及新风系统集中采购

中标单位，为绿地控股战略集采的合格供应商；而上海新住信亦承接了绿地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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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项目，绿地控股指定上海新住信在其合格供应商的名单内进行新风系统产

品的采购，因此上海新住信与环境智能发生了新风系统的采购业务。上海新住信

与环境智能的交易定价系基于战略集采价格确定；第二，上海新住信的其他客户

也存在采购新风系统的需求，因此亦存在向环境智能采购新风系统的情况。采购

定价基于产品标准结算价确定。 

根据上海新住信出具的书面确认，上海新住信向环境智能采购的新风系统的

终端客户如下表所示：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客户名称客户名称客户名称客户名称 是否为公司已有的客户是否为公司已有的客户是否为公司已有的客户是否为公司已有的客户 

2018 年 陕西师范大学 否 

2019、2020 年 

宁波齐采联建材有限公司（绿地

控股的子公司） 

是（除上海新住信外，绿地控股

亦通过其他子公司直接采购公司

产品） 

2019 年 洛阳市新天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否 

2019 年 北师大保定学校 否 

2019 年 太原新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否 

2019 年 
武汉江汉区教育局基建维修仪器

设备管理站 
否 

2019 年、2020 年 河南中昂地产有限公司 否 

根据发行人和上海新住信出具的书面确认，除宁波齐采联建材有限公司系发

行人的客户绿地控股的关联公司外，上海新住信开发的上述其他终端客户系依靠

其自身渠道独立开发，并非发行人已有客户。 

因此，环境智能向上海新住信销售新风系统主要是基于发行人与绿地控股的

战略集采协议，以及上海新住信自身所开发的终端客户存在新风系统的采购需求

而发生，环境智能与上海新住信的交易存在合理性。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以环境智能向上海新住信销售机型为

DAU-150H 的新风系统产品为例，该机型的销售单价对比如下： 

价格类型价格类型价格类型价格类型 单价单价单价单价 

DAU-150H 标准结算价 570 元/台 

DAU-150H AS 环境智能与绿地控股战略集采价

格 
510 元/台 

环境智能向上海新住信非战略集采价格

（DAF-150A 参考标准机器 DAU-150H，去掉

HEPA 物料） 

542.4 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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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智能向非关联方销售价格（DAU-150H） 549.56 元/台 

由上表对比可知，环境智能向上海新住信销售的产品价格与环境智能向其余

客户销售的产品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上海新住信提供的销售合同，上海新住信采购的环境智能的新风系统产

品对外销售后，平均销售毛利率为 25.24%，处于行业合理的利润空间。 

基于上述，信达律师认为，环境智能向上海新住信的销售价格公允，不存在

利益输送的情形。 

2.与鹰慧物联的交易情况与鹰慧物联的交易情况与鹰慧物联的交易情况与鹰慧物联的交易情况 

根据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核查，报告期内，存在刘德林任职高管的智能交通

向鹰慧物联销售停车场系统的情形。2018 年和 2019 年，智能交通向鹰慧物联销

售停车场系统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14.27 万元和 10.36 万元，占发行人当期营业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 0.031%和 0.013%。 

根据鹰慧物联出具的书面确认，鹰慧物联曾中标中南集团的订单，存在零星

采购停车场系统的需求，因此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向智能交通采购相关产品并对外

交付给中南集团，其定价基于一般工程商的结算价格。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2018 年和 2019 年，智能交通向鹰慧物联销售

的停车场系统的整体金额较小，毛利率分别为 33.23%和 45.04%，同期智能交通

向鹰慧物联以外的其余一般工程商销售停车场系统毛利率为 30%-50%，随着客

户的议价能力及采购的产品类型而波动。智能交通向鹰慧物联的销售毛利率与同

期向其余客户的销售毛利率不存在重大差异，定价具有合理性。 

基于上述，信达律师认为，鹰慧物联与智能交通的交易具有偶发性，不存在

利益输送的情形，定价公允。 

3.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制度安排及执行情况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制度安排及执行情况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制度安排及执行情况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制度安排及执行情况 

由于刘德林和冯强系公司关联方，因此公司与鹰慧物联和上海新住信的交易

均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其他

相关制度的要求，履行了必要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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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予以确认，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公允的市场定价规则；表决和回避程序符合要求，交

易的内容符合公司业务的开展和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形。 

容诚会计师针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认为公司按

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 

基于上述，信达律师认为，公司与上海新住信及鹰慧物联的相关交易具有合

理性，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且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内控制度能够

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三、三、三、三、披露报告期内对上海新住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披露报告期内对上海新住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披露报告期内对上海新住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披露报告期内对上海新住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与其业务规模匹配。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与其业务规模匹配。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与其业务规模匹配。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与其业务规模匹配。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一）（一）（一）核查过程、方式、依据核查过程、方式、依据核查过程、方式、依据核查过程、方式、依据 

信达律师就本问题进行了如下核查： 

（1）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上海新住信的基本信息； 

（2）查阅了上海新住信的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3）取得了发行人向上海新住信销售明细； 

（4）取得了发行人与中南地产、绿地控股的战略合作协议； 

（5）取得了发行人、上海新住信的书面确认。 

（二）（二）（二）（二）核查结论核查结论核查结论核查结论 

1.上海新住信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上海新住信成立于 2006 年 3 月 24 日，主营业务为建筑智能化建设

工程设计与施工、弱电工程及系统集成服务，上海新住信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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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万元） 1,000 实收资本（万元） 1,000 

注册地址 上海沪宜路 1 号 E-526 

经营范围 

机电设备安装、维修（除特种设备），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

城市及道路照明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消防设施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网络工程，物业管理，管道工程（除

特种设备），五金交电、消防器材、环保设备、通讯器材、电子元器件、

电线电缆、机电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冯强 

股权结构 冯强 37%、冯飞 33%、王伟伟 25%、汤松 5% 

2.公司与上海新住信之间销售情况及销售增长匹配性、合理性 

根据发行人和上海新住信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核查，公司与上海新住信的合

作始于 2013 年。因 2016 年 8 月上海新住信的总经理冯强与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环

境智能且冯强担任环境智能的总经理，因此上海新住信成为发行人的关联方。报

告期内，公司对上海新住信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68.25 万元、141.22 万元、447.78

万元和 35.55 万元，销售金额持续增长尤其是 2019 年增长较快，其增长较快的

原因和合理性分析如下： 

第一，上海新住信自身业务发展较快。根据上海新住信提供的财务报表，报

告期各期，上海新住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510.62 万元、3,028.34 万元、6,395.80

万元和 996.08 万元，整体增长较快且在 2019 年增长迅速，由此带来上海新住信

对公司产品需求及采购量的快速增长。 

第二，基于战略集采协议的采购规模增长。公司于 2019 年 9 月与中南集团

新签智能家居产品的战略集采协议（之前存在部分零星采购），环境智能于 2018

年 11 月成为绿地控股新风系统集中采购中标单位，而上海新住信在承接相应地

产公司的施工项目时需采购公司的产品，由此带来了上海新住信在承接相应地产

项目时对智能家居及新风系统的采购需求的较大提升。上海新住信基于战略集采

采购公司产品的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销售内容销售内容销售内容销售内容 2020 年年年年 1-3 月月月月 2019 年年年年 2018 年年年年 2017 年年年年 

基于中南集团、绿地控股、仁恒地产的战

略集采的销售合计数 
32.47 288.19 54.24 67.71 

其中：基于中南集团的智能家居战略集采 3.26 148.35 7.64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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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内容销售内容销售内容销售内容 2020 年年年年 1-3 月月月月 2019 年年年年 2018 年年年年 2017 年年年年 

合作 

基于绿地控股的新风系统战略集采合作 24.29 125.55 —— —— 

除上述两项外基于三家地产公司其余战

略集采合作 
4.92 14.29 46.60 66.74 

基于上述，信达律师认为，公司向上海新住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具有合理性，

与上海新住信自身的业务发展相匹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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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张  炯                                   魏天慧              

                              

                                           王怡妮              

 

                                             杨阳                

 

 

年      月      日 

 

 


